
法學院碩、博士班研究生申報遴請指導教授事宜 

（九十三學年度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壹、依據八十九年六月十二日院系務會議決議、九十二年十二月一日院系務會議決議： 

一、碩士班研究生於第一學期末申報指導老師，自第二學期起，其選課應經指導老

師同意，並最遲應於第四學期開學後二個月內提出論文計畫書。碩士生必須將

指導老師簽准之「研究生論文題目報告單」送系辦公室呈系主任核准後彙整送

教務處。 

二、碩士班同學跨組撰寫論文時，應先經原屬該組老師過半數同意後提出申請遴請

指導教授。 

 

貳、九十二年十二月一日院系務會議決議： 

一、博士班新生於第一學期入學選課時，即應表明希望由本系某位專任教授指導論

文。博士班研究生於第二學期起，其選課應經指導老師同意，並將指導老師簽

准之「研究生論文題目報告單」交至系辦公室呈系主任核准後彙整送教務處。

未於前揭時間確定指導老師者，將依其報考之研究計畫書指定指導老師。 

 

參、九十二年十二月一日院系務會議決議、九十八年九月二十八日院系務會議決議： 

一、博士班、碩士班、法科所及在職專班同學申請遴請論文指導教授，應限於本院

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如在有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

觀條件限制下，得專案提報系所務會議討論。 

二、本院專任教師每學年新收指導研究生（含博士班、碩士班、法科所及在職專班）

人數為六人，兼任教師每學年新收指導學生不超過二人。本院專任教師每學年

新收指導研究生人數之計算，係指當學年申報人數之總數。 

三、論文題目之修正，學期間可至系辦領取研究生論文題目報告單，填寫完畢並經

指導教授同意，送系辦呈系主任核准後彙整送教務處。 

 

肆、一百年十月四日院務會議決議、一百零二年三月十一日院務會議決議、 

  一百零七年十月二十九日院務會議決議： 

一、本院教師指導研究生人數為一學年八人，惟新增之二人限收在職專班學生。亦

即本院教師一學年可指導八位在職專班學生，或指導碩博士班及法科所學生共

六位及二位在職專班學生。 

二、在職專班學生修業滿五學期尚未洽得指導老師，可檢附相關說明提出申請，經

本院院務發展委員會衡酌其工作領域與教師指導意願等因素予以同意，可不受

每位教師每學年指導八位研究生之限制。但個別教師每學年指導研究生總數，

仍不得超過十位。 

三、博士班、碩士班、法科所及在職專班同學申請遴請論文指導教授，應限於本院

之專任教師，但有特殊情形，如在有老師出國、及學生興趣專長不符合等主客

觀條件限制下，由學生所屬中心先行討論，仍以本院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為

優先，如擬由兼任教師指導者，以本院專任教師與兼任教師共同指導之方式為

之。 



 

伍、依據一百零九年十一月九日院務會議決議： 

  一、本院研究生所申報之論文指導教授，以下列人員為限： 

（一）本院現任專任教師。 

（二）本院兼任教師，且有本院現任專任教師列為共同指導教授者。 

研究生依其學位論文主題或方向，有申報前項各款以外教師作為論文指導教授

之必要者，應與本院現任專任教師列為共同指導教授，並申請所屬中心（所）

同意之。 

二、本院專任教師每學年新收指導研究生，各身分別總人數，不超過六人。但有增

收人數之必要者，教師得以專案申請，經院發會議同意後實施。 

本院兼任教師每學年新收指導研究生人數，不超過二人。 

本院專任教師每學年新收指導研究生之總人數，以當學年申報之人數計算。 


